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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伟星樘樾小区项目（2207号宗地）（其

中 9#、23#住宅楼）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

2025年 7月 11日，依据国家有关环保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

范等要求，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芜湖市弋江区主持召开“伟星樘樾小区项目

（2207号宗地）（其中 9#、23#住宅楼）”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，成立了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验收组”），验收组由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

芜湖琅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报告编制单位）组成并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建设单

位介绍了该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，验收监测单位汇报了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

况，验收组对项目现场进行了踏勘，并查阅了有关环保资料，验收工作组最终形成验收意

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建设地点：芜湖市鸠江区，东至天池路，南至恒达路，西至云从路，北至云天路；

建设性质：新建；

建设内容及规模：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“伟星樘樾小区项目（2207号宗地）”

设计占地面积 87457.11m2，建设 30栋住宅、商业、配套设施及 2个地库，总建筑面积约

22.41万 m2。项目已建成验收 22 栋住宅及 2 个地库，本次验收建成 1栋 18F住宅楼（9#

住宅楼），1栋 17F住宅楼（23#住宅楼）；总建筑面积 17944.25m2，其中住宅面积 17944.25m2；

配套建设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及室外道路地坪、景观绿化、室内外水电气管道等配套设

施。该项目未设置卫生防护距离。暂无居民入住。

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：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18版），

本项目属于其中“三十六、房地产”，“106、房地产开发、宾馆、酒店、办公用房、标

准厂房等”中的“其他”，仅需填报“伟星樘樾小区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，企业于

2022年 7月 12日填报完成并提交备案。

投资情况：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投资 15000万元，环保投资 200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33%。

验收范围：阶段性验收（9#、23#住宅楼），目前无居民入住。

二、项目变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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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立项备案与规划设计内容基本一致，不存在重大变动情况。

三、环保设施建设情况

1、废气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

项目营运期的废气主要来自进出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、居民厨房油烟和燃用天然气排

放的废气、生活垃圾产生的恶臭等。项目产生的汽车尾气，在地下车库采用机械通风和自

然通风竖井处理，在地面停车楼四周种植绿化，减少尾气对四周大气的影响。居民厨房油

烟和燃用天然气燃烧的废气经小区内的预留烟道集中收集，并通过烟道由楼顶排入高空。

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小区内垃圾桶收集，做到日产日清，生活垃圾不在小区内停留超过

一天。

2、废水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

“伟星樘樾小区项目（2207号宗地）”已建成部分排水已实行“雨污分流”。项目废

水主要为公建配套和居民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；雨水收集后排入项目区四周的市政雨水管

网，生活污水经配套隔油池、化粪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GB8978-1996）中三级标准要求排入云从路市政污水管网，进入芜湖市朱家桥污水处理

厂进一步处理后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918-2002）一级中 A标

准后排入长江。

3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建设项目噪声主要来自配电房、通风机、泵机、配套公建区人员流动产生的社会噪声

等。本项目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，变电设备等均选用加工精度高、装配质量好、低噪

声设备；所有固定设备均安装在加有减振垫的隔声基础上，风机进风口加装消声百叶窗。

紧邻交通主干道一侧应选择种植适宜树种，形成绿化缓冲林带，以减轻交通、商用设备噪

声、振动对项目区域内办公场所的影响。同时，设备房位于地上，经过建筑物隔离。

4、固废防治措施

项目固废主要为居户的生活垃圾、商业及公建配套垃圾等。对这些垃圾实行袋装、分

类收集，交环卫部门及时清运、日产日清；废包装材料等有用部分出售给专业收购人员综

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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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安徽国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19日~2025年 3月 20日进行了现场验收监

测，验收期间监测结果如下：

1.厂界噪声监测结果

2025年 3月 19日~2025年 3月 20日各减噪设备及防护设施运行正常。项目验收监测

期间，昼间最大噪声 55.1dB（A），夜间最大噪声 47.5dB（A）；项目四周噪声排放符合

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22337-2008）中 2类标准，噪声可达标排放。

五、本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验收监测结果，该项目噪声均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，固废妥善处置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中所规定的要求：本项目建设前期环境保护审查、

备案手续完备，技术资料与环境保护档案资料基本齐全；环境保护设施基本按相关环保要

求进行了落实，环境保护设施经负荷试车检测合格，具备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转的条件。

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伟星樘樾小区项目（2207号宗地）（其中 9#、23#住宅楼）

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。

七、公司承诺

（1）加强管理，严格把关商业入驻业态，避免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影响；定期对景

观、绿化进行维护；

（2）待后期居民入住后，补充废水跟踪监测。

附：1.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；

芜湖星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2025年 7月 14日


